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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７年 第 ４９号

为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科技进步，提高污

染源自动监控管理水平，现批准 《环境污染源自动监控信息传输、交换技术规范》（试行）等七项标

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环境污染源自动监控信息传输、交换技术规范 （试行）（ＨＪ ／ Ｔ ３５２—２００７）
二、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试行）（ＨＪ ／ Ｔ ７５—２００７）
三、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试行）（ＨＪ ／ Ｔ ７６—２００７）
四、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安装技术规范 （试行）（ＨＪ ／ Ｔ ３５３—２００７）
五、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 （试行）（ＨＪ ／ Ｔ ３５４—２００７）
六、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 （试行）（ＨＪ ／ Ｔ ３５５—２００７）
七、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 （试行）（ＨＪ ／ Ｔ ３５６—２００７）
以上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 （ｗｗｗ ． ｓｅｐａ ． ｇｏｖ ． ｃｎ ／ ｔｅｃｈ ／ ｈｊｂｚ ／ ｂｚｗｂ）查询。
自以上标准实施之日起，下列标准废止：

一、火电厂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 ／ Ｔ ７５—２００１）
二、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ＨＪ ／ Ｔ ７６—２００１）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ＨＪ ／ Ｔ ３５６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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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污染源排放总

量监测，规范水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判别技术要求，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水污染源排水中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氨氮 （ＮＨ３ － Ｎ）、总磷 （ＴＰ）、ｐＨ值、温度
和流量等监测数据的质量要求，数据有效性判别方法和缺失数据的处理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水污染源排水中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氨氮 （ＮＨ３ － Ｎ）、总磷 （ＴＰ）、ｐＨ值、温度
和流量等监测数据的有效性判别。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２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ＨＪ ／ Ｔ ３５６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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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

１ 适用范围

１１ 本标准规定了水污染源排水中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氨氮 （ＮＨ３ － Ｎ）、总磷 （ＴＰ）、ｐＨ 值、温
度和流量等监测数据的质量要求，数据有效性判别方法和缺失数据的处理方法。

１２ 本标准适用于水污染源排水中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氨氮 （ＮＨ３ － Ｎ）、总磷 （ＴＰ）、ｐＨ 值、温
度和流量等监测数据的有效性判别。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６９２０ 水质 ｐＨ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ＧＢ ７４７９ 水质 铵的测定 纳氏试剂比色法

ＧＢ ７４８１ 水质 铵的测定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ＧＢ １１８９３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ＧＢ １１９１４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ＧＢ １３１９５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ＨＢＣ ６—２００１ 环境保护产品认定技术要求 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
ＨＪ ／ Ｔ ７０ 高氯废水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氯气校正法

ＨＪ ／ Ｔ ９６—２００３ ｐＨ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ＨＪ ／ Ｔ １０１—２００３ 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ＨＪ ／ Ｔ １０３—２００３ 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ＨＪ ／ Ｔ １０４—２００３ 总有机碳 （ＴＯＣ）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ＨＪ ／ Ｔ １９１—２００５ 紫外 （ＵＶ）吸收水质自动在线监测仪技术要求
ＨＪ ／ Ｔ ３５５—２００７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 （试行）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数据有效性

指从在线监测系统中所获得的数据经审核符合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要求，在质量上能与标准方法

比对。

３２
自动分析仪

指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在线自动监测仪、总有机碳 （ＴＯＣ）水质自动分析仪、紫外 （ＵＶ）吸收
水质自动在线监测仪、ｐＨ水质自动分析仪、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等自动分析
仪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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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数据质量要求

４１ 与标准方法比对

除流量外，运行维护人员每月应对每个站点所有自动分析仪至少进行 １ 次自动监测方法与实验室
标准方法的比对试验，试验结果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４１  １ 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
以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水质在线自动监测方法与实验室标准方法 ＧＢ １１９１４ 进行现场 ＣＯＤＣｒ实际

水样比对试验，比对过程中应尽可能保证比对样品均匀一致。比对试验总数应不少于 ３ 对，其中 ２ 对
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相对误差 （Ａ）应满足 ＨＪ ／ Ｔ ３５５—２００７ 表 １ 规定的要求。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相对误
差 （Ａ）公式如下：

Ａ ＝
Ｘｎ － Ｂｎ
Ｂｎ

× １００％

式中： Ａ———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相对误差；
Ｘｎ———第 ｎ 次测量值；

Ｂｎ———实验室标准方法的测定值；

ｎ———比对次数。
４１  ２ 总有机碳 （ＴＯＣ）水质自动分析仪

若将 ＴＯＣ水质自动分析仪的监测值转换为 ＣＯＤＣｒ时，用 ＣＯＤＣｒ的实验室标准方法 ＧＢ １１９１４ 进行实
际水样比对试验。对于排放高氯废水 （氯离子质量浓度在 １ ０００ ｍｇ ／ Ｌ以上）的水污染源，实验室化学
需氧量分析方法采用 ＨＪ ／ Ｔ ７０。比对过程中应尽可能保证比对样品均匀一致。比对试验总数应不少于
３ 对，其中 ２ 对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相对误差 （Ａ）应满足 ＨＪ ／ Ｔ ３５５—２００７ 表 １ 规定的要求。实际水样
比对试验相对误差 （Ａ）公式如下：

Ａ ＝
Ｘｎ － Ｂｎ
Ｂｎ

× １００％

式中： Ａ———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相对误差；
Ｘｎ———第 ｎ 次测量值；

Ｂｎ———实验室标准方法的测定值；

ｎ———比对次数。
４１  ３ 紫外 （ＵＶ）吸收水质自动在线监测仪

若将紫外 （ＵＶ）吸收水质自动在线监测仪的监测值转换为 ＣＯＤＣｒ时，用 ＣＯＤＣｒ的实验室标准方法
ＧＢ １１９１４ 进行实际水样比对试验。对于排放高氯废水 （氯离子质量浓度在 １ ０００ ｍｇ ／ Ｌ 以上）的水污
染源，实验室化学需氧量分析方法采用 ＨＪ ／ Ｔ ７０。比对过程中应尽可能保证比对样品均匀一致。比对
试验总数应不少于 ３ 对，其中 ２ 对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相对误差 （Ａ）应满足 ＨＪ ／ Ｔ ３５５—２００７ 表 １ 规定
的要求。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相对误差 （Ａ）公式如下：

Ａ ＝
Ｘｎ － Ｂｎ
Ｂｎ

× １００％

式中： Ａ———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相对误差；
Ｘｎ———第 ｎ 次测量值；

Ｂｎ———实验室标准方法的测定值；

ｎ———比对次数。
４１  ４ 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

分别以氨氮水质自动分析方法与实验室标准方法 ＧＢ ７４７９ 或 ＧＢ ７４８１ 进行实际水样比对试验，比
对过程中应尽可能保证比对样品均匀一致。比对试验总数应不少于 ３ 对，其中 ２ 对实际水样比对试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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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误差 （Ａ）应满足 ＨＪ ／ Ｔ ３５５—２００７ 表 １ 规定的要求。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相对误差 （Ａ）公式如下：

Ａ ＝
Ｘｎ － Ｂｎ
Ｂｎ

× １００％

式中： Ａ———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相对误差；

Ｘｎ———第 ｎ 次测量值；

Ｂｎ———实验室标准方法的测定值；

ｎ———比对次数。

４１  ５ 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

以总磷水质自动分析方法与实验室标准方法 ＧＢ １１８９３ 进行实际水样比对试验，比对过程中应尽
可能保证比对样品均匀一致。比对试验总数应不少于 ３ 对，其中 ２ 对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相对误差
（Ａ）应满足 ＨＪ ／ Ｔ ３５５—２００７ 表 １ 规定的要求。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相对误差 （Ａ）公式如下：

Ａ ＝
Ｘｎ － Ｂｎ
Ｂｎ

× １００％

式中：Ａ———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相对误差；

Ｘｎ———第 ｎ 次测量值；

Ｂｎ———实验室标准方法的测定值；

ｎ———比对次数。

４１  ６ ｐＨ 水质自动分析仪
ｐＨ水质自动分析方法与标准方法 ＧＢ ６９２０ 分别测定实际水样的 ｐＨ值，实际水样比对试验 ｐＨ 值

绝对误差控制在 ± ０ ５ ｐＨ。

４１  ７ 温度

进行现场水温比对试验，以在线监测方法与标准方法 ＧＢ １３１９５ 分别测定温度，变化幅度控制在

± ０ ５℃。

４２ 质控样试验

运行维护人员每月应对每个站点所有自动分析仪至少进行 １ 次质控样试验，采用国家认可的两种
浓度的质控样进行试验，一种为接近实际废水浓度的质控样品，另一种为超过相应排放标准浓度的质

控样品，每种样品至少测定 ２ 次，质控样测定的相对误差应不大于标准值的 ± １０％。

５ 校验

５１ 日常校验

每月除进行 ４ １ 条、４ ２ 条规定的实际水样比对试验和质控样试验外，每季还应进行现场校验，
现场校验可采用自动校准或手工校准。现场校验内容还包括重复性试验、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试验。

５１  １ ｐＨ值水质自动分析仪校验方法详见 ＨＪ ／ Ｔ ９６—２００３ 第 ８ 章。

５１  ２ 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校验方法详见 ＨＢＣ ６—２００１。

５１  ３ 总有机碳 （ＴＯＣ）水质自动分析仪校验方法详见 ＨＪ ／ Ｔ １０４—２００３ 第 ９ 章。

５１  ４ 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校验方法详见 ＨＪ ／ Ｔ １０１—２００３ 第 ８ 章。

５１  ５ 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校验方法详见 ＨＪ ／ Ｔ １０３—２００３ 第 ８ 章。

５１  ６ 紫外 （ＵＶ）吸收水质自动在线监测仪校验方法详见 ＨＪ ／ Ｔ １９１—２００５ 第 ７ 章。

５１  ７ 当仪器发生严重故障，经维修后，在正常使用和运行之前亦应对仪器进行一次校验。

５１  ８ 校验的结果应满足 ＨＪ ／ Ｔ ３５５—２００７ 表 １ 中规定的性能指标要求。

５１  ９ 在测试期间保持设备相对稳定，做好测试记录和调整、校验、维护记录。

５１  １０ 此处未提及的校验内容，参照相关仪器说明书要求执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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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重复性试验

除流量外，运行维护人员每季应对每个站点所有自动分析仪至少进行 １ 次重复性检查，结果应满
足本标准要求。

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和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的光度
法 ６ 次量程测定值相对标准偏差控制在 ± １０％。总有机碳 （ＴＯＣ）水质自动分析仪和氨氮水质自动分
析仪的电极法 ６ 次量程测定值的相对标准偏差控制在 ± ５％。紫外 （ＵＶ）吸收水质自动在线监测仪 ６
次量程测定值的相对标准偏差控制在 ± ４％。ｐＨ 水质自动分析仪测定 ｐＨ ＝ ４ ００、ｐＨ ＝ ６ ８６ 和 ｐＨ ＝
９ ８６ 标准液 ６ 次，仪器所示的 ｐＨ值变化幅度控制在 ± ０ １ 以内。

６ 数据有效性

６１ 未通过数据有效性审核的自动监测数据无效，不得作为总量核定、环境管理和监督执法的依据。

６２ 当流量为零时，所得的监测值为无效数据，应予以剔除。

６３ 监测值为负值无任何物理意义，可视为无效数据，予以剔除。

６４ 在自动监测仪校零、校标和质控样试验期间的数据做无效数据处理，不参加统计，但对该时段

数据做标记，作为监测仪器检查和校准的依据予以保留。

６５ 自动分析仪、数据采集传输仪及上位机接收到的数据误差大于 １％时，上位机接收到的数据为
无效数据。

６６ 监测值如出现急剧升高、急剧下降或连续不变时，该数据进行统计时不能随意剔除，需要通过

现场检查、质控等手段来识别，再做处理。

６７ 具备自动校准功能的自动监测仪在校零和校标期间，发现仪器零点飘移或量程飘移超出规定范

围，应从上次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合格到本次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不合格期间的监测数据作为无效数

据处理，按本标准第 ７ 章缺失数据处理。
６８ 从上次比对试验或校验合格到此次比对试验或校验不合格期间的在线监测数据作为无效数据，

按本标准第 ７ 章缺失数据处理。
６９ 有效日均值

有效日均值是对应于以每日为一个监测周期内获得的某个污染物 （ＣＯＤＣｒ、ＮＨ３Ｎ、ＴＰ）的多个
有效监测数据的平均值。在同时监测污水排放流量的情况下，有效日均值是以流量为权的某个污染物

的有效监测数据的加权平均值；在未监测污水排放流量的情况下，有效日均值是某个污染物的有效监

测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有效日均值的加权平均值计算公式如下：

日均值 ＝
∑
ｎ

ｉ ＝ １
ρｉＱｉ

∑
ｎ

ｉ ＝ １
Ｑｉ

式中：ρｉ———某污染物的有效监测数据，ｍｇ ／ Ｌ；

Ｑｉ———ρｉ和ρｉ ＋ １两次有效监测数据中间时段的累积流量，ｍ
３。

７ 缺失数据的处理

７１ 缺失水质自动分析仪监测值

缺失 ＣＯＤＣｒ、ＮＨ３Ｎ、ＴＰ监测值以缺失时间段上推至与缺失时间段相同长度的前一时间段监测值
的算术均值替代，缺失 ｐＨ值以缺失时间段上推至与缺失时间段相同长度的前一时间段 ｐＨ 值中位值
替代。如前一时间段有数据缺失，再依次往前类推。

７２ 缺失流量值

缺失瞬时流量值以缺失时间段上推至与缺失时间段相同长度的前一时间段瞬时流量值算术均值替

４

ＨＪ ／ Ｔ ３５６ ２００７



代，累计流量值以推算出的算术均值乘以缺失时间段内的排水时间获得。如前一时间段有数据缺失，

再依次往前类推。

缺失时间段的排水量也可通过企业在缺失时间段的用水量乘以排水系数计算获得。

７３ 缺失自动分析仪监测值和流量值

同时缺失水质自动分析仪监测值和流量值时，分别以上述两种方法处理。

５

ＨＪ ／ Ｔ ３５６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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